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

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 号）的规定，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将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报告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以及资金在专项账户中的存放情

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 

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67 号文核准，本公司由主

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采用网下向特定对象非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98,719,771 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7.03 元，

共计募集资金 2,099,999,990.13 元，扣除承销和保荐费用 39,899,999.82 元后

的募集资金为 2,060,099,990.31 元，已由主承销商西南证券于 2015 年 3 月 20

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等与发行权益性

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2,598,719.77 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2,057,501,270.54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5〕7-25 号）。  

 （二）前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中的存放情况 

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中的存放情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中共有 4 个募集资金专户，募

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公司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2016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备注 

新华联文化旅游

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注]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媒体

村支行 

71157101826
00024192 

2,060,099,990.31 185.10  

醴陵新华联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媒体

村支行 

71157101826
00024334 

 2,583,632.50 

湖南醴陵

市马放塘

棚户区改

造建设项

目 

银川新华联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银川分行 

75801101826
00168502 

 2,280.42 

宁夏银川

火车站棚

户区改造

项目 

北京新华联伟业

房地产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东单

支行 

11006019401
8010145926 

 2,278.00 

北京平谷

区马坊镇

B05-01、

B05-02 居

住及社会

停车场库

项目 

合  计     2,060,099,990.31 2,588,376.02   

注：2016年8月12日，公司名称由“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说明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1。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项目发生变更情况。 

（三）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内容和原因说明 

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醴陵市马放塘棚户区改造项目和

宁夏银川火车站棚户区改造项目尚在建设中，尚无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之间的差

异；北京平谷区马坊镇 B05-01、B05-02 居住及社会停车场库项目实际投资金额

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系利息收入。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本公司无对外转让或置换的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五）闲置募集资金情况说明 

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说明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尚未使用余额为2,588,376.02

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连同补充流动资金

50,000.00 万元合计 502,588,376.02 元，占募集资金总额的 24.43%,将继续用于

募集资金项目的投入。 

另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经营成本，在确保不影

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前提下，2015 年 4 月 15 日本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和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已经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0,000 万元，使用期限为董事

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截止

到 2016 年 3 月 18 日，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5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

完毕。 

2016 年 3 月 22 日本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第八届监

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使用 5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归还到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截止到 2017 年 3 月 20 日，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50,000 万元闲置

募集资金全部归还完毕1。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说明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

件 2。对照表中实现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

法一致。 

（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1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3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变更宁夏银川火车站棚户区改造项目募集资金专户，开

户银行和银行账号分别变更为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路支行和 06000140900016321，具体内容详见

《中国证券报》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7-011、013）. 



本公司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不存在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情况。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 20%（含 20%）以上

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醴陵市马放塘棚户区改造

项目和宁夏银川火车站棚户区改造项目均处于建设投入期，预计未来还将产生收

益，因此不适用该情况；北京平谷区马坊镇 B05-01、B05-02 居住及社会停车场

库项目尚未销售和结算完毕，因此不适用该情况。 

 

四、前次募集资金中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说明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中不存在用于认购股份的情况。 

 

五、其他差异说明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各年度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

露文件中披露的内容不存在差异。 

 

 

 

附件：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8 月 14 日 

 

 
 
 
 
 
  
 



附件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205,750.13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155,947.7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0.0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016 年：16,466.11 

2015 年：139,481.60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或截止日

项目完工程度）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的差额 

1 

湖南醴陵市马

放塘棚户区改

造建设项目 

湖南醴陵市马放塘

棚户区改造建设项

目 

58,785.75  58,785.75  43,864.00  58,785.75  58,785.75  43,864.00  项目尚在建设中 2017 年 12 月 

2 

宁夏银川火车

站棚户区改造

项目 

宁夏银川火车站棚

户区改造项目 
107,773.88  107,773.88  72,879.08  107,773.88  107,773.88  72,879.08  项目尚在建设中 2017 年 12 月 

3 

北京平谷区马

坊镇 B05-01、 

B05-02居住及

社会停车场库

项目 

北京平谷区马坊镇

B05-01、 

B05-02 居住及社会

停车场库项目 

39,190.50  39,190.50  39,204.63  39,190.50  39,190.50  39,204.63  14.13 2015 年 9 月 



附件 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

目累计产能利

用率 

承诺效益 
实际效益 截止日 

累计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注] 序号 项目名称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1 

湖南醴陵市马放塘

棚户区改造建设项

目 

不适用 38,888.00 552.40 1,091.44 2,198.31 3,045.98 不适用 

2 
宁夏银川火车站棚

户区改造项目 
不适用 54,845.00 -1,911.64 5,322.92 6,489.82 9,268.88 不适用 

3 

北京平谷区马坊镇

B05-01 、 B05-02

居住及社会停车场

库项目 

不适用 20,733.00 -2,114.75 4,335.68 1,176.21 3,397.14 不适用 

注：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醴陵市马放塘棚户区改造项目和宁夏银川火车站棚户区改造项目均处于建设投入期；北京平谷区马坊镇 B05-01、B05-02

居住及社会停车场库项目尚未销售和结算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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